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区）政府，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级相关部门： 

  为规范管理，明确责任，缓解城区道路拥堵，保障道路交

通安全，为广大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道路通行环境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

例》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攀

府发〔2008〕45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，现将进一步加强

城区道路交通标识和信号灯管理的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  一、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 

  （一）各县（区）政府和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：负责辖区管

养道路的交通标志、标线、信号灯、隔离设施等道路附属设施

的建设以及维护保养工作。 

  （二）市交通运输局：负责管养公路的道路交通标志、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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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树遮挡交通信号灯及交通标志的清理和修剪工作。 

  （三）市住建局：负责新建、改（扩）建未移交的城市道

路交通标志、标线等道路附属设施的建设以及维护保养工作。 

  （四）市国土局：负责已完成的土地开发整理区域内未移

交道路的交通标志、标线等道路附属设施的建设以及维护保养

工作。 

  （五）市旅游局：负责指导、督促、检查县（区）和相关

部门落实旅游区道路交通标志的建设以及维护保养工作。 

  （六）市城管局：负责管养道路改（扩）建的交通标志、

标线等道路附属设施的建设工作；负责管养道路除交通标志、

标线外的附属设施维护保养工作；负责管养道路遮挡交通信号

灯、交通标志牌的行道树的清理和修剪工作。 

  （七）市公安局：负责市城管局管养道路的交通标志、标

线维护保养工作；负责城区信号灯的维护工作；负责及时向各

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和市级相关

部门提出整改建议和意见。 

  （八）市发改、财政、安监、林业、宣传、教育等部门按

照职责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积极开展好相关工作。 

  二、全面清理排查 

  （一）根据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

实施办法》及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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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《道路交通标志标线》（GB5768～2009）以及相关国家标

准，各责任单位要指派专人在 2015年 3月底前完成对因损毁严

重而达不到使用要求、不符合管理需要、不符合通行需求、传

达信息容易引起歧义的交通标志牌及交通标线进行全面清理排

查，并逐一登记，建立工作台帐。 

  （二）公安交警部门结合日常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发

现交通标志牌及交通标线存在上述问题的，在 3 月底前向相关

部门提出书面整改建议和意见。 

  三、迅速整改实施 

  （一）各责任单位在清理排查的基础上，制定整改实施计

划，力争在 2015年 7 月底前完成整改任务。 

  （二）市城管局、交通局要在 3 月底前完成对遮挡交通标

志牌和信号灯行道树的清理和修剪工作。 

  （三）加快我市智能交通管控系统的建设，新建信号灯系

统力争全部在 6月底前投入使用。 

  （四）公安交警部门要全力支持和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改

实施工作。 

  四、工作机制建设 

  （一）建立会商机制。各责任单位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

发挥道路交通安全局际联席会议的作用，针对在实际管理工作中

可能还存在管理交叉、任务不明和责任不清等问题，相互沟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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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切配合，及时会商，明确职责，完成管理任务。对增设、调

换、更改、撤除交通标识前应进行必要的会商，保证交通标识的

合法性、连续性、唯一性和明确性，提高城市管理水平。 

  （二）建立长效机制。按照职责任务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各

责任单位应确定专（兼）职人员，建立管理工作基础台帐，每

半年进行一次清理排查。每季度对遮挡交通标识、信号灯的行

道树进行一次集中清理和修剪；每年对所管养的道路的交通标

识、信号灯等道路附属设施及其交通安全设施进行一次维护保

养和修复完善；临时性、应急性的随时整改实施。 

  （三）建立保障机制。市、县（区）两级财政部门要充分

考虑城市管理工作的需要，将城区道路交通标识和信号灯管理

工作经费纳入到同级城市管理财政预算全额保障，编制专项经

费预算，并根据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需要，逐步加大对城区道

路交通标识和信号灯管理工作经费的投入。 

  五、工作要求 

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城区道路交通标识和信号灯管理工

作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民生工程，是改善道路通行环境的有

效手段。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明确领导，落实责任，各负

其责，相互配合，整体推进，及时研究解决在实施中遇到的困

难问题，推动我市道路交通标识和信号灯管理水平协调发展，

为广大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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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强化督办督查。各责任单位要切实落实管理责任，

发挥职能作用，加强督导检查。市政府将组织督察组定期不定

期对各责任单位的推进落实情况进行督办督查，对推进不力、

工作推诿，整改不落实、不到位的进行通报批评，并限期整改

落实；对发生安全事故或造成其它社会影响的，依法依规追究

相关责任单位和领导责任。 

  （三）依法依规实施。各责任单位在增设、调换、更改和

撤除交通标志及交通标线时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征求

公安交警部门的意见。 

  （四）广泛开展宣传。各责任单位要加强策划组织，落实

宣传职责，丰富宣传内容，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，提高广大市

民的守法意识。 

  （五）落实管理责任。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

责任单位负责管养道路日常管理工作。企业、重大工程项目等

其他自建自管道路按照职责，参照本通知执行。 

  （六）工作信息报送。2015年 4 月至 8 月的每月 5 日前，

各责任单位将工作推进情况书面送市公安局汇总后报市政府。

报送方式：传真电话 0812－3332517，联系人：刘晓东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2015年 3 月 12日     




